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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台灣優良食品驗證方案（簡稱 TQF 驗證方案）是一個以食品安全與品質管理為

基礎的產品驗證標準，旨在為食品工廠的產品提供驗證規範，使食品產業供應鏈

均能受益。依循 TQF 驗證方案生產的產品，將能在全球食品安全認驗證平台與

通路市場獲得高度認可。 
 
本方案承襲 1989 年經濟部工業局訂定之《食品良好作業規範》(Food Good 
Manufacturing Practices; FGMP)，涵蓋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(以下簡稱

食藥署)公告之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》(Good Hygiene Practices; GHP)以及《食

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》；並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(Codex Alimentarius 
Commission)關於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(HACCP)的管控原則及指導方針，以及美

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(FSMA)相關內容，同時依據國際食品安全現況隨時更新並

維護 TQF 驗證方案。 
 
台灣優良食品驗證方案專業人員之能力為執行 TQF 驗證方案不可或缺的一環，

為維護並提昇以其專業能力以提供食品工廠「台灣優良食品驗證制度」之相關驗

證服務，故制定此要求標準。 
 
使用者應確認其閱讀之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制度專業人員準則》(TQF-ATM-001)
為最新版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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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範圍 

1.1 本標準為針對執行 TQF 驗證制度之驗證稽核員、TQF 驗證資料審查人

員與 TQF 驗證決定人員所制定。 
1.2 產品類別範圍參閱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方案》(TQF-PCS)第 2.1 版附錄

二、產品驗證類別範圍對照表。 

2 定義 

參閱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方案》 - 附錄一、名詞定義。 

3 TQF 驗證稽核員 

3.1 資格要求 
3.1.1 學歷 

領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、生物科技、

生活應用科學、畜牧、獸醫、化學、化工、農業化學、生物化學、

生物、藥學、公共衛生或營養相關科系畢業證書。 
3.1.2 工作經歷 

符合 TQF 驗證方案產品類別之食品安全、品質或稽核相關工作經

驗 2 年以上。 
3.1.3 稽核領域經驗 

稽核員應具有： 
(1) 欲申請 TQF 驗證方案稽核領域範圍內之二者稽核或三者稽核

之食品驗證稽核經驗 105 次以上，或。 
(2) 欲申請稽核領域之工廠工作經驗或輔導經驗 2 年以上，或 
(3) 欲申請稽核領域之工作經驗 1 年及稽核經驗至少 3 次，  
(4) 欲申請稽核領域之產業相關訓練課程得做為佐證資料提供。 

3.1.4 專業培訓 
3.1.4.1 完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

練機構辦理之 HACCP 訓練 60 小時以上。 
3.1.4.2 完成 TQF 驗證規範研習課程 16 小時以上（TQF 驗證方案教育

訓練可由驗證機構內 TQF 驗證管理代表或 TQF 驗證決定人員

進行內部訓練 8 小時及 TQF 驗證規範持續精進訓練 8 小時）。 
3.1.4.3 通過 TQF 驗證規範研習課程考試。 
3.1.4.4 於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(簡稱 TQFA)正式通知後實施，通過

TQFA 辦理之 GFSI 知識測驗 - 農場後測驗(GFSI post-farm 
gate examination)或需持有其他 GFSI 認可之方案擁有者所辦理

之同等測驗合格證明。 
3.1.5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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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5.1 具有 1 人以上之食品產業推薦信函。 
3.1.5.2 完成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制度人員行為準則簽屬書》(TQF-

ATM-001-01)之簽署。 
 
 

3.2 申請及審核流程 
3.2.1 申請 

3.2.1.1 申請者在確認符合本準則第 3.1 節要求並備齊相關文件後，將

下列資料上傳至「TQF 專業人員資訊網」辦理申請。 
(1) 學歷證明、 
(2) 工作經歷清單、 
(3) 稽核領域經驗清單、 
(4) HACCP 訓練證明、 
(5) TQF 驗證規範研習訓練證明書、 
(6) TQF 驗證規範研習訓練合格證明書、 
(7) 於 TQFA 正式通知後實施，TQFA 辦理之 GFSI 知識測驗 

- 農場後測驗 (GFSI post-farm gate examination)或其他

GFSI 認可之方案擁有者所辦理之同等測驗合格證明、 
(7) 食品產業推薦信、 
(8) 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制度人員行為準則簽屬書》(TQF-

ATM-001-01)、 
(9) 其他能力證明文件。 

3.2.2 審查 
3.2.2.1 TQF 協會收到申請案後，依據本準則第 3.1 節要求及其所申請

之稽核領域進行審查。 
3.2.2.2 TQF 協會於申請案受理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，並通知申

請者審查結果，必要時得請申請者進行補件作業，條件不符者

駁回其申請。 
3.2.3 核發證書及線上登錄 

3.2.3.1 TQF 協會核發《台灣優良食品驗證方案稽核員證書》(TQF-
ATM-001-02)予審核通過之申請者，並公告至「TQF 專業人員

資訊網」之合格人員一覽表。 
3.2.3.2 取得證書之驗證稽核員，應由 TQF 協會授權之驗證機構聘用，

始得進行 TQF 驗證作業。 
3.3 新增稽核領域類別 

3.3.1 稽核員應具有提出符合本準則 3.1.1、3.1.2 及 3.1.4 資格要求，並提

供： 
(1) 欲新增稽核領域之二者稽核或三者稽核食品驗證稽核經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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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 105 次；或 
(2) 欲新增稽核領域之工廠工作經驗或輔導經驗 2 年以上，或 
(3) 欲新增稽核領域之工作經驗 1 年及稽核經驗至少 3 次，  
(4) 欲新增稽核領域之產業相關訓練課程得做為佐證資料提供。 
，應至「TQF 專業人員資訊網」辦理新增作業申請。 

3.3.2 新增「罐頭及經熱加工處理製品」稽核領域之稽核員，須提出罐頭

食品加熱殺菌之專業能力訓練證明。 
3.3.2 TQF 協會將於申請案受理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，並通知申請

者審查結果，必要時得請申請者進行補件作業。 
3.4 年度換證 

3.4.1 證書效期 
3.4.1.1 自資格核可日起 1 年內有效，稽核員須於資格到期前至「TQF

專業人員資訊網」提出申請換證。 
3.4.1.2 逾期則自動失效，該稽核員不得執行 TQF 驗證制度稽核。 

3.4.2 換證資格要求 
3.4.2.1 受訓 

3.4.2.1.1 1 年之內需有食品安全或品質相關在職訓練 8 小時以上或

發表食品安全相關文獻或論文 1 篇。 
3.4.2.1.2 TQF 驗證規範持續精進訓練 8 小時以上。 

3.4.2.2 稽核經驗 
3.4.2.2.1 TQF 驗證稽核員應於 1 年之內具有 TQF 驗證之 5 次稽核

（或 10 個稽核人天）經驗或以上。 
3.4.2.2.2 TQF 驗證稽核員須於 5 年內執行其稽核領域之稽核至少 1

次，其稽核可為任何 TQF 稽核或 GFSI 認可方案之稽核。

（只適用於申請 GFSI 範圍 EIV 之稽核員） 
3.4.2.2.3 因故請假超過一年者，應附上請假證明文件，並由 TQF 協

會裁決其資格。 
3.4.3 申請 

申請者應確認符合 3.4.2 要求，並備齊相關文件，至「TQF 專業人

員資訊網」申請，並將佐證資料上傳。 
3.4.4 審查 

3.4.4.1 TQF 協會收到申請案後，依據本準則第 3.4.2 節要求進行審核。 
3.4.4.2 TQF 協會應於受理申請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，並通知申

請者審查結果，資料不完全者，則通知其補件。 
3.4.4.3 未於效期前完成申請或補件者則予以駁回，欲再提出申請，應

重新以新任驗證稽核員之流程提出申請。 
3.4.5 證書核發及線上更新 

TQF 協會核發證書予審核通過之申請者（舊證書不回收），並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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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TQF 專業人員資訊網」合格人員一覽表。 

4 TQF 驗證資料審查人員與 TQF 驗證決定人員 

4.1 資格要求 
4.1.1 學歷 

領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、生物科技、

生活應用科學、畜牧、獸醫、化學、化工、農業化學、生物化學、

生物、藥學、公共衛生營養相關科系畢業證書。 
4.1.2 工作經歷 

符合 TQF 驗證方案產品類別之食品安全或品質相關工作經驗 2 年

以上。 
4.1.3 專業培訓 

4.1.3.1 完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可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

練機構辦理之 HACCP 訓練 60 小時以上。 
4.1.3.2 完成 TQF 驗證規範研習課程 16 小時以上（TQF 驗證方案教育

訓練可由驗證機構 TQF 驗證管理代表或 TQF 驗證決定人員進

行內部訓練 8 小時及 TQF 驗證規範持續精進訓練 8 小時）。 
4.1.3.3 通過 TQF 驗證規範研習課程考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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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.4.4.3 未於效期前完成申請或補件者則予以駁回，欲再提出申請，應重新以新任驗證稽核員之流程提出申請。

	3.4.5 證書核發及線上更新
	TQF協會核發證書予審核通過之申請者（舊證書不回收），並更新「TQF專業人員資訊網」合格人員一覽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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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.1.3.3 通過TQF驗證規範研習課程考試。




